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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何鍾泰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2. 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應主席的邀請，向委員簡介根

據《電力條例》 (第 406章 )第 59條提出的決議案 (下稱 “決
議案 ”)。《供電電纜 (保護 )規例》(下稱 “規例 ”)根據經《 1999
年電力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修訂的《電力
條例》 (第 406章 )第 59條訂立，而條例草案已於 1999年 11
月 3日獲立法會通過。《 1999年電力 (修訂 )條例草案》委
員會 (下稱 “法案委員會 ”)在審議條例草案時，首次研究規
例擬本。為了回應法案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提出的部分

關注事項，政府當局已對規例擬本作出多項修訂。經修

訂的規例擬本隨政府當局 1999年 12月 1日的函件送交法
案委員會審閱。他請委員注意該函件所載的修訂，並請

委員支持規例。

3. 主席請委員注意香港建造商會有限公司 (下稱 “建造
商會 ”)2000年 1月 24日的來函，該函件在席上提交。委員
同意，在研究規例期間，應一併考慮建造商會對規例的

意見。

(會後補註：有關函件於 2000年 1月 25日隨立法會
CB(1)884/99-00號文件送交小組委員會委員參閱。 )

研究規例

第 1條

4. 李華明議員詢問規例的生效日期。機電工程署總機

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應時表示，當局會在規例獲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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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為期 6個月的過渡期，讓有關人士有足夠時間註冊為
合資格人士。

第 2條

5. 委員察悉該條文。

第 3條

政府當局

6. 關於建造商會認為，第 3(3)條的字眼可能使人以為，
申請人如能符合第 (3)(a)及 (b)款所載的條件，則機電工程
署署長 (下稱 “署長 ”)便有責任無條件地認可他為合資格
人士，楊森議員要求助理法律顧問 2就此提供意見。助理
法律顧問 2表示，建造商會建議的修訂不會對該條款的意
思造成任何實質改變。此乃關乎草擬方式的問題，應由

法律草擬科決定。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建議的字眼，

並在會後把意見告知小組委員會。

7. 主席詢問申請註冊為合資格人士所需的時間及書面

證明。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覆時表示，
註冊一般需時 14天。申請人將須提供其僱主簽發的證明
書，證實他們在緊接提出申請之前的 3年期間內，有不少
於 6個月的確定地下電纜所在的實際經驗或其他有關經
驗。他亦請委員注意，建造商會質疑為何申請人在申請

認可為合資格人士時須證明有 6個月的經驗 (第 3(3)(a)
條 )，而在申請續期時則只須證明有 3個月的經驗 (第 5(1)
條 )。他解釋，在認可申請人為合資格人士之前，署長必
須信納他具有足夠的知識及實際經驗。申請人的能力一

經確定，署長在審批其續期申請時，只須信納該申請人

在過去 3年確曾進行確定地下電纜所在的工作。

第 4及 5條

8.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

第 6條

9. 對於建造商會提出應刪除第 6(1)條中 “有證據證明 ”
等字眼的建議，李華明議員認為，此舉可能不會對該條

款的意思造成任何實質改變。無論規例有否明文規定，

亦應可以理解署長在命令暫時吊銷任何合資格人士的認

可時，必須考慮有否證據的問題。機電工程署副署長 (規
管服務 )同意在應用上可能並無實質分別。然而，法律草
擬科有需要進一步研究該項建議。

10. 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指出，訂立更明確的法例會更
為可取，因此應保留有關證據的規定。主席同意，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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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草擬的第 6(1)條令署長在暫時吊銷認可時必須符合更嚴
格的要求，因而或許不宜刪除有關證據規定的用字。楊

森議員贊同他的意見，並要求政府當局根據委員的意見

再作考慮。

政府當局

11.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對建造商會就第 6(1)(b)條所提意
見有何看法。對於該條文訂明，合資格人士如 “沒有真誠
地及沒有盡一切應盡的努力 ”執行工作，署長可暫時吊銷
他的認可，建造商會認為此項準則頗為含糊，並建議將

該等字眼修改為 “沒有盡一切應盡的努力執行其作為合
資格人士的工作，並沒有達致合理預期一名有經驗並能

勝任進行確定地下電纜所在的工作的個人會達致的標

準 ”。李華明議員指出，該項建議保留 “盡一切應盡的努
力 ”的準則，卻刪除 “真誠地 ”的準則。委員同意，政府當
局應考慮檢討有關字眼，並在會後把建議告知小組委員

會。

12. 關於建造商會認為規例沒有規定當局可在緊急情況
下暫時吊銷合資格人士的認可，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

師 (電力法例 )解釋，署長有權在符合第 6條所載條件的情
況下，暫時吊銷合資格人士的認可。然而，署長必須按

照第 7條所載的程序辦理暫時吊銷認可的事宜。當局必須
有充裕時間，考慮有關證據，以及就當事人的申述進行

聆訊。

第 7、 8及 9條

13.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

第 10條

政府當局

14. 關於建造商會就第 10(3)條提出有關合資格人士應向
誰提供書面報告的意見，機電工程署副署長 (規管服務 )
解釋，擬議修訂旨在澄清有關各方的責任。當局必須進

一步研究擬議修訂，方可決定如何修改規例。委員同意，

政府當局應詳細考慮擬議修訂，並在會後把意見告知委

員。

第 11條

15. 關於第 11(7)條，建造商會建議在 “凡 ”之後加入 “敦促
補救通知書已予送達及 ”。主席詢問建議的修訂是否可以
接受。政府律師回應時表示，送達敦促補救通知書的條

件已在第 11(7)(b)條載明。她指出，原先的草擬文本在表
達上更為清晰，因而當局不建議作出擬議修訂。機電工

程署副署長 (規管服務 )補充，第 11(7)條現時的編排反映
事件的邏輯次序，以一般情況為先 (第 11(7)(a)條就核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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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實務守則作出規定 )，特定情況為後 (第 11(7)(b)條就送
達敦促補救通知書作出規定 )。委員同意現有的草擬文本
在表達上較為清晰，無須作出修訂。

第 12條

16. 委員察悉該條文。

第 13條

17. 關於第 13(1)(d)條所載上訴小組的法定人數，楊森議
員認為擬議的法定人數是雙數，在表決時可能出現問

題。他建議應訂定單數的法定人數。機電工程署總機電

工程師 (電力法例 )澄清，上訴小組應由合共 6名成員組
成，其中一名是公職人員，其餘 5名則來自不同界別，包
括工程、學術、供電及建造業。所訂的法定人數 (即 4名
成員 )包括一名公職人員及 3名來自其他界別的成員。由
於上訴小組在作出決定時，該名公職人員會保持中立，

因此如有需要表決，其餘 3名成員不會出現同票的情況。

第 14條

政府當局
18. 政府當局答允考慮建造商會建議對第 14(1)(c)(i)條
作出的修訂，並在會後把意見告知委員。

第 15及 16條

19. 委員察悉該等條文。

第 17條

20. 對於建造商會建議修改第 17(4)及 (6)條的字眼，明確
訂明所載罰款額是所訂的最高罰款額，主席詢問政府當

局對此項建議有何意見。助理法律顧問 2指出，法例通常
訂明法庭可判處的最高罰款額。違例者須支付的確實數

額會視乎法官在法庭所作決定而定。政府律師補充，第

17條中文本所載的不同罰款額前均有 “可 ”字，使法官可
靈活決定判處的確實罰款額。

第 18條

21. 主席關注到第 18(a)條所載有關採取 “一切合理步驟 ”
的規定。機電工程署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應時表
示，第 10(4)條訂明，遵守實務守則，即當作已採取一切
合理步驟。建造商會認為此項安排可以接受。

22. 主席總結時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建造商會提出並在席
上同意的意見，然後在會後把結果告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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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建造商會所提各點作出的回
應，以及規例的修訂擬本於 2000年 2月 14日隨立法會
CB(1)933/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其他事項

23. 委員同意在收到政府當局的回應後，才決定有否需
要舉行另一次會議。

(會後補註：小組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訂於 2000年 3月 7
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舉行。 )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5月 2日


